安监总规划［2010］77

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
开展政府投资建设项目专项治理的通知

各省级煤矿安全监察机构，各直属事业单位：

自中央治理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工作开展以来，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对有关重大项目实施了重点排查，总的看来，列入排查范围的项目主体责任明确、项目管理制度健全、组织实施较为规范。为深入开展政府投资工程建设项目排查工作，确保排查工作不走过场，根据中央纪委《关于印发(2010年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要点)的通知》(中纪发[2010]8号)要求，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决定，在重点排查的基础上，组织开展政府投资建设项目专项治理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总体要求

紧紧围绕中央治理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的决策部署和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继续深入开展“安全生产年”活动的通知》(国办发[2010]15号)要求，以政府投资项目为重点，坚持标本兼治、惩防并举，坚持集中治理与加强日常监管相结合，着力解决工程建设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，确保建设项目实施符合国家各项要求，确保建设项目质量，为有效防范和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，进一步促进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提供坚强保证。

二、主要任务和目标

对2008年以来政府投资和使用国有资金的建设项目(含单纯购置项目，下同)进行全面排查与治理，进一步推进决策和规划管理工作公开透明，确保规划和项目审批依法实施；进一步规范招标投标活动，促进工程招标投标市场健康发展；进一步加强监督管理，确保工程建设领域的行政行为、市场行为更加规范；进一步落实工程建设质量、安全、廉政责任制，确保项目建设质量、施工安全和干部廉洁。

通过专项治理，使政府建设项目法规制度更趋完善，市场交易依法透明运行，市场信用体系初步建立，源头治本、健康有序发展的长效机制基本形成。

三、治理范围和重点

(一)治理范围。

2008年以来(含2008年)所有在建和已竣工的政府投资建设项目。

(二)治理重点。

1.是否按照《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印发政府投资建设项目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》(安监总规划[2007]128号)规定的程序组织开展建设。

2.是否按审批文件规定的建设地点、建设性质、建设内容、建设规模、建设标准组织实施。

3.是否存在挤占、挪用、截留、滞留建设资金或不落实配套资金等问题。

4.土地使用权管理是否规范，是否存在非法使用土地及越界使用土地等问题。

5.招标投标活动是否规范，是否存在规避招标、虚假招标、围标串标、评标不公等问题。

6.工程建设实施和工程质量管理是否严格，是否存在转包和违法分包、施工监理不到位、工程质量低劣、项目法人负责制不落实等问题。

7.物资采购和资金管理是否规范，是否存在物资采购监管薄弱、违规使用资金以及工程严重超概算等问题。

四、工作方式

专项治理工作采取自查自纠与重点抽查相结合的方式进行。自查自纠工作自2010年5月中旬开始，各单位要按照治理的范围和重点，认真组织开展，及时编写自查自纠情况报告，并于2010年7月底前上报国家安全监管总局。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将根据排查工作进展情况，适时组织规划装备、财务审计、纪检监察有关单位进行抽查督导，并对治理情况进行通报。

五、有关要求

(一)各单位要高度重视排查工作，结合实际，采取有效措施，对排查工作的时间进度、工作步骤和工作方式等作出具体安排，细化工作内容。

(二)要针对发现的问题，从制度建设、主观思想、权力制约和监督、行政监管、市场环境等方面，分析原因、查找漏洞，提出有针对性的治理措施和要求。

(三)要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，对排查出的问题区分不同情况进行认真处理，及时纠正，认真整改。

二〇一〇年五月十二日
